
关于公开遴选襄阳天地源实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破产财产的评估机构的公告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31日作出(2023)鄂06破申3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襄阳天地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

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11月15日指定南漳县人民法院

进行审理，南漳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9日作出(2023)鄂0624破6

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指定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担任天地源公司破产

管理人。

因破产清算工作需要，现通过评审加摇号方式遴选破产财产的

评估机构，相关报名事项如下：

一、债务人的基本情况

襄阳天地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源公司)成立于2008

年3月24日，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20600670398118Y,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解放路海创广场1幢B座8

层，法定代表人：李广金。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加工(不含发动机)

、销售；五金加工、物业管理；土地平整、土石方工程施工、公路桥

梁建设、绿化；房屋中介、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以上项目涉及资

质证的，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天地源公司自2014年后基本陷入停滞状态，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广

金目前因中风无法正常生活，实际控制人李浩愿意配合工作，但因系

2014年参与公司管理，其对之前的公司运营管理并不清楚。公司多数

原始资料灭失。现原实际控制人李浩及原公司会计刘慧芬因涉嫌非法

处置查封财产罪已被南漳县公安局刑拘。2023年，作为债权人的南漳

玉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二、工作内容及要求



1.襄阳天地源实业有限公司的南漳天地时代城小区3-5号楼房

烂尾，规划建筑26层，规划建筑面积8929.35m2,每层4户，实际建

设主体23层，尚有3层主体未完工，按现状评估其价值，评估报告

需于接受委托之日起30日内出具。

2.按照人民法院和管理人的要求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回答债权

人和债务人的提问。

3.根据管理人工作需要，提供其他与资产评估相关的其他专业服

务，包括评估报告有效期满或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后免费出具补充报

告。

三、报名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专业执业

资格，同时具有资产、房地产及土地评估三个资质。

2.机构成立3年以上，近3年至少承接过2个破产案件评估业务，

不存在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回避情形，与债务人及相关人员无利

益关系或其他影响独立公正评估的利害关系。

3.信用良好，报名参选机构及其参与评估项目的工作人员近三年

内没有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

4.报名参选机构应当编入湖北省法院系统内现行有效的对外委

托社会中介机构名册。

四、报名参选机构应提交的材料

报名参选机构应于报名期限届满前向管理人提交书面参与竞选

申报书及加盖本机构确认印章的相关证件资料(纸质版)。

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参与竞选申报书(需列明本项目的工作计划、预计完成时间

、人员安排、报价及收费依据，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

、委托合同范本。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有效的土地评估资质、房地产评估资质、资产评估备案证书

三个资质证书(复印件)。

4.负责本项目主要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及职称(复印件)。

5.相关业绩证明等(包括但不限于机构基本情况、本机构工作

经验)

6.参与竞选承诺书，承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参与竞选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不

良记录；
(2)开展工作时坚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

曲

(3)独立开展工作，不接受任何第三方的指示和干涉，公平

公正、实事求是；

(4)承诺评估报告附载的清单分门别类、客观翔实，出具的

评估报告与实际情况相符；

(5)及时出具报告初稿，经管理人和债务人核对后，按照管

理人 规定时间及公告要求出具评估报告；

(6)列席债权人会议并接受人民法院、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

的咨询；
(7)承诺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并保守在工作中知悉的商业秘

密；
(8)承诺同意本案财产评估报告的费用待本案财产处置交易

完成 后再行支付；

(9)承诺同意破产财产评估费用按照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

于司 法评估鉴定收费管理办法执行。

五、提示说明

1.评估过程中产生的劳务、资料、差旅等相关费用均由财产评

估机构自行承担。

▲



2.本项目的财产评估费用及其支付时间、方式，由管理人参考

各参选机构的报价，按照不高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评估

鉴定收费管理办法执行。

六、报名方式

1.纸质材料于2026年3月31日18时前寄出有效，材料邮寄地址

:襄阳市樊城区大庆东路18号，东城大厦15楼，湖北三顾律师事

务所；邮编：441000。

2.联系人：龚志刚

3.联系电话：18671093811,13972298599

4.有意参选机构可在资料报送前与管理人联系，现场了解拟评

估的资产情况。

七、其他事项

1.本次公开选聘评估机构，管理人将依法履行职责，接受南漳

县人民法院与债权人、债务人的监督。

2.根据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管理人将综合考虑各申报机构

的资质、报价、规模、经验等事项，评选出3家评估机构，然后报法

院摇号产生评估机构后，管理人报法院批复后签约。

3.对于报名但未被选中的机构，管理人不再另行通知，寄送材

料不再退回。

4.入场工作时间，以管理人的通知时间为准。

5.本公告未尽事宜，由管理人与入选机构友好协商。

襄阳天地源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